
证券代码：603116� � � �证券简称：红蜻蜓 公告编号：2016-025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度业绩及

现金分红说明会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27日披露《关于召开2015年度业绩及现金

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现对投资者通过互联网在线参加本次说明会直接登录网址进行更

正，具体情况如下：

原公告中互联网直接登录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现更正为：sns.sseinfo.com，

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1992� � � �证券简称：金隅股份 编号：临2016－036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公司债券付息及兑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09年发行了2009年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债券简称：09金隅债，债券代码：098064），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9亿元，本计息期债券

利率为4.32%，付息日/到期兑付日为2016年4月27日。

2016年4月27日，公司已全部完成了该期中期票据的付息/兑付工作，共计支付本息合计人

民币19.8208亿元。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3899� � � �证券简称：晨光文具 公告编号：2016-017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审议高送转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年3月18日，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于2016年3月22日披露了《董事会审议

高送转公告》（公告编号：2016-009），现就该公告中"三、公司董事的持股变动情况与增减

持计划"中"公司董事的增减持计划情况"补充说明如下：

自2016年3月18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均未增持或减持公司股份；自本公告披露

日至2016年9月18日，公司董事均无增持或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特此公告。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2064� � �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2016-020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15年年度报告

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16年5月4日 （星期三） 下午15:

00-17:00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2015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说明

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参与本次说明

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杨从登先生、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潘基础先生、董

事会秘书陈章良先生、独立董事蒋高明先生和保荐代表人葛绍政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21� � �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2016-042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相应的《关于公司拟对外投资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于2016年1月27日披露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今日，上述子公司-河南华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英生物公司"）已办理

完结工商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具体详情如下：

一、华英生物公司主要信息

（一）名称：河南华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500MA3X99MKXL

（三）住所：潢川县产业集聚区华英加工一厂院内

（四）法定代表人：胡奎

（五）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

（六）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七）成立日期：2016年04月27日

（八）营业期限：长期

（九）经营范围：鸭血及其他畜禽血制品加工、销售，畜禽血制品技术开发。（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备查文件

1、《河南华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300439� � � �证券简称：美康生物 公告编号：2016-025

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4月27日，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关于<2015年年度报告>及

<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5年年度

报告》、《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于2016年4月2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300439� � � �证券简称：美康生物 公告编号：2016-032

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4月27日，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

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6年第一

季度报告》于2016年4月2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

注意查阅。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73� � � �证券简称：千方科技 公告编号： 2016-067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甲方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2458】

号）核准，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6,680,497股，每股发

行价格38.56元，募集资金人民币1,799,999,964.32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73,873,283.82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5年11月26日出具的致同验

字（2015）第110ZC00582号验资报告进行了审验。

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情况

为规范公司配套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中相关条款的规

定，公司、公司三级子公司上海千方智能停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与中信银行北京

中关村支行（以下简称"乙方"）、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丙方"）签

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本协议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以及上

市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中相关条款为依据制定。

为规范甲方一、甲方二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的规定，甲方一、甲方二、

乙、丙四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8110701014100302428，截至2016年4月14日，专户余额为2500.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城

市综合交通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

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以及甲方一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

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一、甲方二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

查询。丙方对甲方一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甲方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一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金虎、白岚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二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二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二一次或者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一千万元（按照孰低原

则在一千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5%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

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

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二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方一、甲方二、乙、丙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10、本协议一式陆份，甲方一、甲方二、乙、丙四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

会北京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三、备查文件

1、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上海千方智能停车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北京中关村

支行、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8日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315BJ1006874-2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450.6878万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3.49%股权）

/ / 注册资本：270522.7505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等。 55664.550000

G315BJ1007023-2 青岛金色海岸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 5534.21 5499.21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 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及运营管理

等。

5150.000000

G316BJ1007181 襄阳东裕立胜汽车销售有限公司100%股权 1283.91 488.33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不含发动机）、车厢、五金工具制造；汽

车零部件（不含发动机）、汽车（不含小轿车）销售等。

488.330000

G316BJ1007182

国电电力普兰店热电有限公司51%股权及

9160万元债权

23643.71 11938.78

注册资本：10600万元 经营范围：电力、热力以及相关产品的生产及销售（项目筹

建，筹建期内不得经营）。

15248.780000

SW1604BJ00031(GR2016BJ1000709)

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兴隆西街2号兴隆小区

综合楼7层701房地产

/ 4249.740000

转让资产为【北京首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的【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兴隆西街

2号兴隆小区综合楼7层701房地产】

4250.000000

SW1604BJ00040(GR2016BJ1000711)

宁波北仑区小港戚家山公园路42号巴黎大厦

裙楼C302室

/ 3.830000

转让资产为【宁波中化建进出口公司】拥有的【宁波北仑区小港戚家山公园路42号

巴黎大厦裙楼C302室】

3.830000

SW1604BJ00041(GR2016BJ1000710)

宁波北仑区新矸镇长江路明珠商厦8层C803、

C804室

/ 68.880000

转让资产为【宁波中化建进出口公司】拥有的【宁波北仑区新矸镇长江路明珠商厦

8层C803、C804室】

68.880000

SW1604BJ00037(GR2016BJ1000708)

北京市朝阳区柳芳北里乙12号楼1层1-2号及

2层1-5号房地产

/ 1755.940000

转让资产为【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北京市朝阳区柳芳北

里乙12号楼1层1-2号及2层1-5号房地产】

1960.790000

SW1604BJ00035(GR2016BJ1000707) 鞍钢原东北风冷轧板闲置机器设备和存货 / 741.890000

转让资产为【鞍钢集团公司资产经营中心】拥有的【鞍钢原东北风冷轧板闲置机器

设备和存货】

741.890000

SW1603BJ00002-2(GR2016BJ1000490-2)

中国土产畜产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固定资产

及无形资产

/ 1931.050000

转让资产为【中国土产畜产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拥有的【中国土产畜产云南茶叶

进出口公司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

1737.950000

SW1604BJ00036(GR2016BJ1000706) 鞍钢资产经营中心紫铜锭及废三芯铜电缆 / 39.750000

转让资产为【鞍钢集团公司资产经营中心】拥有的【鞍钢资产经营中心紫铜锭及废

三芯铜电缆】

39.750000

SW1603BJ00038-2(GR2016BJ1000577-2)

合肥市合经区石门路388号东华家园17幢2407

室房产

/ 102.500000

转让资产为【贵州东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合肥市合经区石门路388号东

华家园17幢2407室房产】

118.556900

GR2016BJ1000658-2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持有的B757客机

改货机剩余器材一批

/ 19.82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B757客机改货机剩余器材一批对外转让。 17.84

G316BJ1007178 淄博大成晨信置业有限公司62.52%股权 23398.7 16940.28 注册资本：13341.21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等。 10591.070000

G316BJ1007179 北京医生有限责任公司29%股权 / 3887.09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药品和医

疗器械、电子公告服务；含医疗保健）（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至2020年01月09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中心业务（增值电信业

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04月14日）；医药信息咨询；数据处理；基础软件；销

售电子产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企业管理咨询；

技术推广；租赁计算机、通讯设备；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棋牌）；健康管理

（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1127.260000

G316BJ1007180

北京清华阳光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58.4%股

权

32781.56 29954.71

注册资本：15359.851万元 经营范围：玻璃真空太阳集热管、热水器及热水系统真空

薄膜产品、玻璃制品、太阳能装置零配件、仪器仪表制造；玻璃真空太阳集热管、热

水器及热水系统真空薄膜产品、玻璃制品、太阳能装置零配件、仪器仪表制造的技

术开始、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专业承包。（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7493.550640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

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www.cbex.com.cn，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联

系电话：010-66295546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先生联系电话：021-61213011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2016年4月28日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证券代码：002118� � �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2016-018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全文。

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本公司提醒广大投

资者注意， 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备查文件。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12,738.85万股

发行价格：12.56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159,999.99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156,675.26万元

二、新增股份上市及解除限售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1 仲桂兰 31,847,133 4.97%

2 北京富徳昊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1,847,133 4.97%

3 上海红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1,847,133 4.97%

4 佛山市科技孵化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923,566 2.49%

5 郭华 15,923,566 2.49%

合计 127,388,531 19.89%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2016年4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

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述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36个

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特指如下含义：

本公司/紫鑫药业/公司/发行人 指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非公开发行/非公开发行股票/本次发

行

指

紫鑫药业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12,738.8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的行为

发行情况报告书 指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

市公告书

董事会 指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保荐机构、保荐人、东吴证券 指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JILIN�ZIXIN�PHARMACEUTICAL�INDUSTRIAL�CO.，LTD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紫鑫药业

股票代码： 002118

注册资本： 51,299.1382万元

法定代表人： 郭春林

董事会秘书： 钟云香

注册地址： 吉林省柳河县英利路88号

办公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东头道街137号

电话： 0431-88637055

传真： 0431-88698366

办公地址邮政编码： 130041

网址： http://www.jilinzixin.com.cn

电子信箱： zixin@zxpc.cc

经营范围：

加工销售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口服液、片剂、胶囊）、药材原料、针织品加工、种养殖业；

设计，制作，代理电视，报纸，路牌灯箱广告；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

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除外）； 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

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生产医用酒精棉球（医

疗器械注册证有效期至2017年2月17日）、土特产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发行履行相关程序

（一）2014年9月3日， 紫鑫药业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本次非公

开发行相关议案。

（二）2014年9月19日，紫鑫药业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方式表决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

（三）2015年3月10日，经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每10

股分配现金股利0.38元人民币，2015年3月23日公司现金分红实施完毕。根据非公开发行预案，

本次现金分红实施完毕后，公司股票发行价格调整为12.56元/股。

（四）2015年8月26日，紫鑫药业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延长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相关议案。

（五）2015年9月11日，紫鑫药业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方式表决通过关于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相关议案。

（六）2015年9月23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公司本次发行申请。

（七）2015年10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409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5,923.57万股新

股。

（八）2016年4月14日，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苏公W[2016]

B050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2016年4月14日15：00时止，东吴证券已收到本次发行认购人在

认购指定账户缴存的认购资金累计人民币1,599,999,949.36元。

（九）2016年4月15日，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资， 并出具了中准验字

[2016]1068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2016年4月15日止，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1,599,999,949.36元，扣除发行费用33,247,387.52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566,752,

561.84元，其中增加注册资本127,388,531.00元，计入资本公积1,439,364,030.84元。

（十）2016年4月19日，公司对本次发行的股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了股份登记托管手续。

三、本次发行证券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中国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二）发行数量

根据2014年9月19日发行人2014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发行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票数量为不超过158,730,154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

事项的，发行数量将根据本次募集资金总额和除权、除息后的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2015年3月10日，经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每10股分配

现金股利0.38元人民币，2015年3月23日公司现金分红实施完毕。根据非公开发行预案，本次现

金分红实施完毕后， 公司股票发行价格调整为12.56元/股， 调整后发行股票总数量为不超过

159,235,664股。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符合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决议，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409号）关于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规定。

（三）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14年

9月4日。发行底价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股票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即12.60元/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底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2015年3月10日，经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每10股分配

现金股利0.38元人民币，2015年3月23日公司现金分红实施完毕。根据非公开发行预案，本次现

金分红实施完毕后，公司股票发行价格调整为12.56元/股。

（四）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1,599,999,949.36元，扣除发行费用33,247,387.52元（包

括保荐承销费、律师费、审计验资费、登记托管费），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566,752,561.84元。

（五）募集资金专项存储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六）股份锁定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进行

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仲桂兰、红樱资产、富德昊邦、佛山科技孵化、郭华、李自英共计六

名特定投资者，其中李自英未按《缴款通知书》的要求缴纳认购款项，故本次实际发行认购对

象共计五名，其基本情况如下：

1、仲桂兰

仲桂兰女士：中国国籍，1949年出生，现住址为吉林省敦化市民主街，2000年至2013年曾担

任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2、上海红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上海红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路323号

法定代表人：王文蒂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2年4月18日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咨询、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

上海红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比

王文蒂 950.00 95.00%

尚卓捷 50.00 5.00%

合计 1,000.00 100.00%

红樱资产是一家主要从事并购、私募股权投资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公司，开展私募股权

的投资业务以及投资业务基金等的营运管理业务。

3、北京富徳昊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北京富徳昊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7号6号楼1层B1054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红艳

成立日期：2014年5月7日

出资总额：人民币1,000万元

经营范围：经济信息咨询；投资咨询；项目投资；投资管理。

富徳昊邦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比

李红艳 500.00 50.00%

于月芳 500.00 50.00%

合计 1,000.00 100.00%

富徳昊邦是一家主要从事投资咨询、管理业务的有限合伙企业。

4、佛山市科技孵化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佛山市科技孵化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北61号之一第四层12室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 张孟友

成立日期：2011年10月17日

出资总额：人民币2.0001亿元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

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

问机构。

佛山市科技孵化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比

张孟友 15,000.00 74.9963%

马薇 5,000.00 24.9988%

广东集成富达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00 0.0049%

合计 20,001.00 100.00%

佛山科技孵化是一家重点关注消费品、服务业、医疗健康、节能环保、互联网及信息技术、

高新科技、教育、传媒、现代农业等领域，主要从事并购、私募股权投资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有

限合伙企业，其主要业务为开展私募股权投资业务以及投资基金等的营运管理业务。

5、郭华

郭华女士：中国国籍，1970年出生，现住址为上海市锦绣路，目前未在发行人担任任何职

务。

（二）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中仲桂兰女士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郭春生先生之母，仲桂兰女士持有

公司控股股东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34.84%股权，为公司的关联方。

除仲桂兰女士外，其他发行对象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除认购本次发行股份外，目

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四）新增股份的上市和流通安排

新增股份上市日为2016年4月29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新增股份上市首

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本次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

转让。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五、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力

保荐代表人：蒋序全、何文珍

协办人：李佳佳

项目组人员：齐磊、谭超、赵雯亮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工业园科苑路11号金融科技大厦18楼C/D

联系电话：0755-86561299

传真：0755-86561000

（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曹树昌

经办律师：王秀宏、曲承亮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5号远洋光华国际C座23层

联系电话：0411-85866299-106

传真：0411-84801599

（三）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名称：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田雍

经办注册会计师（审计）：支力、韩波

经办注册会计师（验资）：刘昆、常明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22号楼4层

联系电话：0431-85096915

传真：0431-89568041

第二节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6年3月31日，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21,475,016 43.17%

2 仲维光 30,961,276 6.04%

3 何雪萍 21,000,000 4.09%

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15,000,000 2.92%

5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15,000,000 2.92%

6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4,990,617 0.97%

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3,319,941 0.65%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311,738 0.45%

9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2,272,846 0.44%

10 姜淑丽 1,802,075 0.35%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根据截至2016年3月31日登记在册股东

与本次发行情况模拟计算）：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21,475,016 34.58%

2 仲桂兰 31,847,133 4.97%

3 上海红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1,847,133 4.97%

4 北京富徳昊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1,847,133 4.97%

5 仲维光 30,961,276 4.83%

6 何雪萍 21,000,000 3.28%

7 佛山市科技孵化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923,566 2.49%

8 郭华 15,923,566 2.49%

9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15,000,000 2.34%

1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15,000,000 2.34%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275,475 0.05% 127,664,006 19.9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512,715,907 99.95% 512,715,907 80.06%

合计 512,991,382 100.00% 640,379,913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形，本次

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资产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较大幅度增加，有利于降低资产

负债率，优化资产结构，增强抵御风险能力，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化，公司未来将坚持“中成药、人参产业、基

因测序仪三大产业并驾齐驱”的发展战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使公

司在中成药研发、生产领域突破产能瓶颈、实现技术升级，同时在人参、基因测序仪等领域内

快速发展，进一步提高公司主营业务的市场竞争力和整体盈利能力，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四）公司治理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公司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

和监事会，并制订了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切实贯彻上市公司规范化运作的要求，不断完善公

司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整体经营效率。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章程》除对公司注册资本与股本结构等相关条款进行调整外，暂

无其他调整计划。

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无实质性影响，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加强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五）高管人员结构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尚无对高管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本次发行不会对高管人

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发生新的关联交易。本

次发行前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均不从事与发行人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故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第三节财务会计信息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详见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全

文。

第四节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数量及运用

根据2016年4月15日中准会计师事务出具的中准验字[2016]1068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6年4月15日止，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599,999,949.36元，扣

除发行费用33,247,387.52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1,566,752,561.84元， 其中增加注册资本127,

388,531.00元，计入资本公积1,439,364,030.84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80,000万元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剩余部分将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相关措施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

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第五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结论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紫鑫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目

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二）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募集资金投向等各个方面均符合发行

人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

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的本次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中，发行对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相关规定

范围内须登记和备案的产品之情形，均已按照规定完成登记和备案。除仲桂兰为实际控制人

郭春生的母亲，其余发行对象均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本次发行对象的最终资金来源为自有

资金或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且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也不存在由发行人提供

担保和有其他利益输送的情况。

二、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推荐意见

紫鑫药业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发行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东吴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

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六节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紫鑫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获得必要的批准、授权与核准；本次

发行所涉及的《股份认购合同》、《缴款通知书》、《验资报告》及其他有关法律文件合法、有

效；本次发行除认购对象李自英未依约实缴出资认购股份外，其余的认购对象均依约足额缴

纳了认股资金、认购了约定的股份；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办法》、《非公开发行细则》、《发行与承销办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真实、有效。”

第七节新增股份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12,738.85万股股份已于2016年4月1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2016年4月29日。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自股票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第八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保荐工作报告；

（二）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为本次发行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三）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1、发行人：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东头道街137号

法定代表人：郭春林

联系人：钟云香

电话： 0431-88637055

传真： 0431-88698366

2、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工业园科苑路11号金融科技大厦18楼C/D

法定代表人：范力

联系人：蒋序全、何文珍

电话：0755-86561299

传真：0755-86561000

3、查阅时间股票交易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0-17:00。

4、信息披露网址：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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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二零一六年四月


